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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

本公告乃由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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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持續督導之保薦工作總結報告書》，僅供參閱。

承董事會命
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阮洪良

中國浙江省嘉興市，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七日

在本公告之日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阮洪良先生、姜瑾華女士、魏葉忠先生、沈其甫先生，而本
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攀女士、華富蘭女士和吳幼娟女士。



 

 

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持续督导 

之保荐工作总结报告书 

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泰君安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福莱特

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福莱特”、“公司”、“发行人”）非公开发行 A

股股票持续督导保荐机构，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期间截至 202



 



 

 

则》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重大事项。 



 

 

本持续督导期内，发行人能够积极配合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现场检查、口头或

书面问询等督导工作，为保荐工作提供了必要的便利。 

七、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

本持续督导期内，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出具相

关文件，提出专业意见。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按照相关规定和与公司约定履行了各

自的工作职责。 

八、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，保荐机构对于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与保荐

工作相关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审阅及事后及时审阅，督导公司严格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。保荐机构认为，持续督导期内发行人按照证券监督部门的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，

依法公开对外发布各类定期报告或临时报告，确保各项重大信息的披露真实、准确、完



 

 

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持续督导之保荐工作总结报告书》之签章页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周  琦                     胡伊苹 

 

 

法定代表人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贺  青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年    月   日 

 

 


